
 

证券代码：002232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2010-028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22号文核准，启明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0年3月实施了配

股发行股票方案，最终发行数量为37,580,325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274,359,884.07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3月22日全部到位，

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的《验资报告》（京

都天华验字【2010】第030号）予以确认。 

公司结合市场发展需求及项目进展情况，公司先期启动了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吉林省灾备中心扩建项目建设，以自筹资金支付

项目款项。截至2010年3月29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

资金的实际投资额为193.70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投资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截至2010年3月29日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投资金额 以募集资金置换 

自筹资金金额 

1 吉林省数据灾备中心扩建项目 193.70 193.70

截至2010年3月29日投入资金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情况的鉴证



 

报告》（京都天华专审字（2010）第0978号）（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现公司拟以193.70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193.70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认为：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193.70万元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配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一

致。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用193.70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193.70元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与配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一致。公司本

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

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用193.70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保荐人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朱彤、王融就该

事项发表如下意见：“1、公司管理层在决定本次置换事宜前，与本保

荐人进行了充分沟通，且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法定程序的审议并进行信息披露。我们认

为，启明信息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是真实、合规的。2、本

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事宜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亦对



 

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3、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193.70 万元置换公司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93.70 万元，业经京都天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

用自筹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京都天华专字（2010）第 0978 号)，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本

保荐人同意启明信息实施该等事项。”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3、独立董事对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及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核查意见》； 

5、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京都天华专审字（2010）

第0978号”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情况的鉴证报

告》。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 


